附件3

既有二次供水设施移交申请（评估）表

致 （供水企业名称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小区名称及地址
	

	联系人及电话
	

	申请栏
街道（乡镇）   ：
现申请就         二次供水设施移交给  （供水企业名称）         
特此申请。
联系人及联系方式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移交主体落款盖章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注：有业委会的移交主体为业委会，没有的为社区（村）和居民代表。

	是否为2015年后由供水企业统建的居民住宅二次供水设施 :（相应栏目打“√”）
是  由街道（乡镇）直接组织移交双方签订移交协议，开展移交工作，以下表格不用再填写。

否  由县市区住建部门指导街道（乡镇）组织评估。评估通过的由街道（乡镇）组织移交双方签订移交协议，开展移交；评估不通过的，由街道（乡镇）与拟接收的供水企业商定改造方案并征求意见，制定年度改造计划，实施改造后移交。
评估程序（参考）：
1.参会各方：县市区住建局、街道（乡镇）、社区（村）、供水企业、专家、业主代表及物业服务企业等。
2.业主代表（或其委托的物业服务企业）、社区介绍二次供水设施运行及资料准备情况。
3.现场查验，专家形成评估意见后供水企业确认。


	是否通过评估：是            否   
（专家评估意见另附）

	供水企业确认
（盖章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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